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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性医疗纠纷应对策略
▲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李群河

近年来，在大量的欺

诈性医疗纠纷中，医方的

权利往往难以得到保护。

在此，本文从发生的两起

欺诈性医疗纠纷入手，分

析它存在的根源及其表现

的法律属性，并就其所涉

及到的反向歧视问题和民

事解决方法进行探讨，为

正确认识医患关系提出一

点拙见，以抛砖引玉。

2008 年成都市一名两岁

患儿因患肺炎在某个体诊所

用药，未见好转，遂转入市

某儿童医院进行治疗。经该

院医师诊治，发现原诊所医

生用药错误，已引起小孩诱

发脱脂皮炎。住院一天后，

由于脱脂皮炎急速发展导致

小孩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

死亡。患者亲属在医疗“串

串”的唆使下要求院方赔偿

十万元医疗费及精神损害

费。由于该院处于市中心，

政府和公安机关要求该医院

迅速将此事处理好。第二日

凌晨医院迫于压力给患方

六万元钱才将此事解决，并

分给医疗“串串”3 万元钱。

两起欺诈性
医疗纠纷

所谓欺诈就是采取

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 68 条对

欺诈作了如上定义。

从欺诈性医疗纠纷

形成的因素（表 1），问

题的实质是法律上对医

患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

患者行使和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途径不明，风

险防范制度不完善。

从欺诈性医疗纠纷

中患方的角度来讲，其本

质属性就是虚构事实与

隐瞒真相，故意使医疗机

构产生与事实不符的错

误判断，从而诱导对方按

照自己的犯意行事，从而

借此达到欺骗医院钱财

的目的。这是欺诈性医疗

纠纷的本质特征。

从医疗机构本身来

看，自身的医疗行为与

所谓的“医疗事故”没

有因果关系，不存在过

错。其医疗行为与所谓

的“医疗事故”之间并

不存在因果关系。按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第 49

条第 2 款规定不属于医

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

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欺诈性

医疗纠纷的本质就在于

“欺诈”，目的是故意

骗取钱财，故在该医疗

纠纷中医疗机构不应承

担任何责任，相反患方

应当承担由此给对医疗

机构造成不利影响的民

事责任。

欺诈性医疗纠纷的定性问题
案例一

2009 年成都市大邑县

一肝癌患者到市某大型医院

住院治疗，经医生开刀后发

现其病症已到晚期，做手术

已无多大用处。经患者亲属

同意将伤口予以缝合，随后

患者在亲属陪同下出院回家

养治。一个月后因病死亡，

在患者尸体火化后，在骨灰

中发现有一烧焦的医用手术

钳，其亲属遂请当地公证处

予以了公证，称患者开刀缝

合后疼痛难忍，肯定是医院

将手术钳遗忘在患者体内，

某新闻媒体也随即予以报

道。医院将患者手术后所做

的 CT 和 X 光片病历资料调

出查看，发现根本没有手术

钳，遂将此事报告给公安机

关。经调查原是患者亲属在

尸体火化时故意将手术钳放

在患者衣服口袋里的，想制

造医疗事故借机索取财物。

案例二 欺诈性医疗纠纷中的反向歧视问题

欺诈性医疗纠纷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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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性医疗纠纷是一种畸形社会现象，笔者从民

事角度为解决好此类纠纷提出几种解决方法：

平等对待医患关系

强化证据管理  做好举证准备

利用民事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以梁慧星为代表的

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

地位、权利、义务进行

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

该是民事法律关系。在

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

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

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

关系。诊疗疾病、恢复

健康是医患双方的共同

目的，由此医方对患者

要做到有利原则、不伤

害原则、公平原则。患

方应尊重、体谅医方的

努力和客观困难，不得

妨碍正常的医疗秩序。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和《条例》对医

疗事故的界定采用新的

标准，举证责任的分担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医疗机构面临巨大挑战。

为此医疗机构要加

强资料管理，制定书写

规范和检查标准 , 调整以

往病案书写要求中不适

应举证新规则的内容。

通过严格的证据保全，

为欺诈性医疗纠纷及以

后的诉讼做好举证准备。

病历质量检查要向

终末检查、过程检查和

网上实时监控相结合的

模式转化，抓好知情同

意签字手续履行、重要

讨论、会诊、查房内容

的记录等易出问题环节。

严格限制病历返修

工作，保证病历的原始

性和真实性。强化门诊

病历质量检查监督 , 特别

是由患者保管的简易门

诊病历书写质量。电子

病历还应考虑到目前电

子病历的法律效力存在

争议，必须要求医师利

用计算机书写完病历后，

及时打印并签署全名。

严格规范诊断证明、

医学证明开具行为，尽

量不出具书面资料；非

出具不可的，也必须客

观描述，严禁主观臆断

疾病发生、发展、治疗、

转归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着“客观给患者，

主观留医院”的原则，对

主、客观病历资料、影像

资料分类管理。针对医院

实际，研究制定病历供应、

归档等过程的衔接与控制

的具体办法，保证病历资

料不丢失。明确承担病历

复印任务的单位和人员职

责及工作流程，严格审批

登记；病历的复印和封存

要界定当事人资质。

加强现场实物管理；

怀疑输液、输血、注射、

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应

当在患者在场的情况下

对输液器、注射器、残

存的药液、血液等现场

实物进行封存。封存实

物由医院保存。封存物

品送检启封时，双方都

要在场。怀疑输血引起

不良后果的，医院还应

通知采供血机构派员到

场，三方共同封存。

重 视 尸 检 工 作； 所

有死亡患者均应由医方

向患方提出尸检要求。

死因不能确定或患方对

死因有异议的，医疗机

构必须向患方提出明确

的尸检时间。对拒绝尸

检的，应由患方在病历

上签署意见；对拒绝尸

检、又不签字者，由经

办医师将谈话的内容、

时间、地点以及参加人

员等情况在病历中予以

记录，医院可以请第三

方到场作证。

医疗机构在欺诈医

疗纠纷中要善于利用法

律的武器让无理取闹的

患方承担民事责任，消

除不良影响，并赔偿经

济损失。

法律的公平指对

双 方 公 平， 反 向 歧

视 应 该 被 禁 止。 所

谓 反 向 歧 视， 就 是

指 由 于 不 加 限 制 地

强 调 保 护 弱 者， 从

而实际上对“强者”

一 方 造 成 不 公 平 的

结 果， 并 产 生 一 些

其他负面效果。

可 惜 的 是， 对

欺 诈 性 医 疗 纠 纷 只

在《 条 例》 第 59 条

有 所 涉 及， 这 对 防

止 反 向 歧 视 是 不 够

的。 具 体 可 从 几 个

方 面 入 手（ 如 右 图

所示）。

要在

社会中形成一种

理性思维，对医疗机

构的运作特征和存在

医疗风险要有清醒

认识；

由国

务院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医疗机构工

作秩序管理规定，加强

对医疗机构正常工作

秩序的法制管理；

司 法

机关应严格依法

办案，对欺诈性医疗

诉讼中的患者及其家属

不能迁就，对无理取

闹者应严格依法进

行处罚；

新闻

舆论应把握好宣

传导向，在宣传依法

保护患者利益的同时也

应加大对无理取闹者

处罚的宣传力度。

应对反向

歧视的策略

    ☆患者的不健康心态  有些患者及其亲属抱有从医疗机构索得钱财的不健康心态；

有些患者则是无故将怨气发泄到医疗机构上。

    ☆医疗“串串”的怂恿  在欺诈性医疗纠纷中，“串串”借口主持公道，挑动患方

对医院的不满情绪，从中获取财物。

   ☆个别媒体的炒作  在欺诈性医疗纠纷中，有个别媒体为追求卖点，在未调查清事

实真相的基础上，不负责任的报道，为欺诈性医疗纠纷的形成和发展推波助澜。

表 1  欺诈性医疗纠纷的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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